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

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

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

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 1 号）规

定，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

全专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

品，并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

（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

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

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期内或未提供有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售许可证》的，按无效投标处理。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

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

应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标记“●”号为重要技术要求，不满足作严重扣

分处理。但标记“▲” 和“●”的条款必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予以证明，否则评标委员会

将可能不予以认可。



证明材料是指：投标产品对外公开的产品彩页或说明书（体现技术参数，可以是从

生产厂家网页下载的PDF或HTM文件或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技术参数或检测

报告或生产厂家盖章的技术参数证明材料）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

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

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

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1 项产品。

一、采购需求清单

序号
标的的

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

行业
技术要求

01

数字减

影血管

造影

（DSA）

1 套 工业

1.机架系统:

1.1 机架为落地式或悬吊式；

1.2 具有智能床旁控制系统可以控制机架和导管床的运

动；

1.3 CRA≥45°；CAU≥45°；

1.4 RAO ≥ 180°；LAO ≥ 100°；

1.5 C 臂旋转速度（非旋转采集）≥15 度/秒。

1.6 机架等中心点到球管焦点的距离≥78.5cm。

2.导管床:

▲2.1 碳纤维材料床面；

2.2 床长≥280cm（不包含延长板的长度）；床宽≥45cm；

2.3 床的最大承重≥300KG ；

2.4 床的纵向运动范围≥120cm；垂直升降范围≥25cm；



2.5 床面的旋转范围≥240°；横向运动范围≥30cm；

2.6 导管床手臂支架，床垫，输液支架 。

3.X 线高压发生器装置：

3.1 发生器功率≥100KW；

▲3.2 最大管电流支持≥1000mA （100KV 时）；

3.3 管电压范围包含 50KV-125KV；

3.4 最短曝光时间≤1ms。

4.X 线球管：

4.1 球管焦点≥2个；

●4.2 最小焦点≤0.3mm；

4.3 最小焦点功率≥19KW；

4.4 最大焦点≥0.8mm；

4.5 最大焦点功率≥90KW；

●4.6 球管阳极散热率≥6500W；

●4.7 要求球管和设备生产厂家为同一品牌；

4.8 球管阳极热容量≥3.8MHU。

5.数字化平板探测器：

5.1 平板有效探测面积≥29cmx38cm；

5.2 平板分辨率≥3 LP/mm；

▲5.3 平板像素尺寸≤194μm；

5.4 系统采集：≥ 1536x1536 矩阵；

5.5 动态灰阶≥14bit；

5.6 视野≥4 视野；

6.图像采集及处理系统：

6.1 主机配备工作站处理系统，分别完成图像采集和后处

理操作；

6.2 标准 DR 模式，速率：≥0.5-7.5 帧/秒；

6.3 标准 DSA 模式，速率：≥0.5-6 帧/秒，并具有实时

DSA 功能；



6.4 最大透视图像储存时间≥30s；

6.5 图像处理包括窗宽/窗位可调节，噪声滤过及图像边

缘增强的功能；

6.6 具有实时动态范围管理功能；

6.7 高压注射器接口；激光相机接口；DICOM Send；DICOM

Print；

7.二维路径导航功能：

7.1 可实现传统 Roadmap 功能。

8.图像存储及图像分析系统：

8.1 主机硬盘图像存储：1024x1024 矩阵，容量不少于

10T；

8.2 主机硬盘数据可导入导出 CD/DVD 光盘、USB 设备；

8.3 自动回放采集序列； 回放序列的速度及方向可调；

8.4 可进行减影及非减影切换；

9.射线剂量防护技术：

▲9.1 低剂量技术，各投标产品须具备低剂量控制技术

（飞利浦提供 Dosewise+ClarityIQ 技术，西门子提供

Care&Clear 技术或 OPTIQ 技术，GE 提供 AutoRight 技术，

佳能提供 PureView 技术，其他厂家提供相应最新技术）。

9.2 透视图像存储功能：最大透视图像连续存储≥500

幅；最大透视图像连续存储时间≥30s,透视序列可以同屏

多幅图像形式显示于参考屏上；

9.3 具有射线剂量监测功能，透视时，表面剂量率显示；

透视间期，显示积累剂量，区域剂量和剂量限值；

9.4 具有床下防护铅帘，悬吊式防护铅屏；

▲10.原厂后处理工作站：

10.1 可进行图像后处理，包括图像全幅和局部放大；多

幅图像显示；图像边缘增强、边缘平缓；图像正负像切换；

10.2 图像融合：三维采集、重建、三维路图、类 CT 重建



和影像融合功能；

10.3 具备冠脉支架精显；

10.4 具备主动脉瓣引导；

11.操作室医用 LCD 显示器≥4台，显示器尺寸≥19 英寸；

12.控制室医用LCD显示器≥2 台，显示器尺寸≥19英寸；

13.配置清单：DSA 主机 1套、原厂图像工作站 1套、悬

吊式手术灯 1 个、高压注射器 1台、双屏双有创心电监护

1 台（需匹配医院现有线缆、系统）、除颤仪 1台、图像

存储工作站 1 套（需对接医院 PACS 系统）；

14.导管室装机改造工程（厂家负责原有导管室改造安

装）。

▲二、商务要求

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除特别说明外，质保期

不得少于 3 年，自设备验收合格并能正常使用之日算起。如投标文

件中提供产品生产厂家对质保期的承诺，与投标人承诺不一致的，

以时间较长的承诺为准。

交货时间及地点

1.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历日内全部货物交货并安装调

试完毕。

2.交货地点：南宁市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服务标准、服务效率、

售后服务要求

1.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仪器到货后 1 周内到用户处安装调试）。到

货前，供应商向采购人告知并提供必要的安装前准备材料。如安装

过程中损坏了导管室装修，由供应商及厂家负责承担维修恢复工作。

2.质保期内，每半年一次定期回访以及对设备维护。

3.投标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产品。产品包装必须是未经使

用的全新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原厂标准包装规格供货，不接受散装

或拆包装件。所有货物都提供使用说明书和详细装箱清单及质量合

格证。

4.中标供应商提供 7*24 小时售后服务，质保期内仪器设备出现故

障，在接到电话通知后，2 小时内做出响应（远程解决或做出预备

维护动作），24 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一般问题应在 24 小时内解



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解决，

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拒不响应或

解决故障的，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

供应商承担。

5.提供维护手册、维修手册、软件备份、故障代码表、备件清单。

质保期外，中标供应商提供维修密码及所附软件在该项目的永久使

用权并承担相应费用。

6.相关人员培训：标的包含医护人员及工程人员的培训计划费用，

设备装机验收后，现场提供对采购人进行 1 次或多次基本培训，使

采购人使用人员及工程人员熟练掌握全部功能及基本维修。其中医

务人员专项培训至少 1 人次，工程人员专项培训至少 1 人次，视采

购人时间安排确定。

7.投标人承诺的质保期内的所有售后服务，包括原厂商服务和非原

厂商服务，其中硬件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硬件维护维修、配件

更换、整机更换、硬件升级、提供替代品；应用软件的售后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应用软件维护升级以及非结构性修改；投标人承诺的质

保期内售后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8.交钥匙工程：供应商负责全部产品的安装调试后直接交付运行。

在质保期内，供应商保证采购人能够合法应用该器械/服务。在此过

程中，采购人应当提供一切必要支持。若可能出现的后续证件、手

续，供应商必须提供办理的流程及方法。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中标供应商

所有货物交货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款。每次支

付前，中标供应商需开具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中标供应商未开具

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的，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合同款。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按中标金额的5%（中标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的，则为

2%）。

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银行转账或电汇。

备注：在签订合同之前，中标供应商需把履约保证金足额交到采购

人指定账户。未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不予签订本合同。履约保证金

自项目验收合格后，待中标供应商履行完质保义务且无违约的情况

下，由中标供应商提出书面退还申请，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供应商书



面申请后无息退还。本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供应商存在违约的，采

购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先行扣除违约金、赔偿金等按本合同约定

中标供应商应付款项，不足部分由中标供应商另行支付，采购人直

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违约金、赔偿金等按本合同约定成交供应商

应付的其他款项的，中标供应商应于接到采购人补足履约保证金通

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补足。

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金湖支行

履约保证金的银行账户为：6313 33260

投标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包括货物价款、导管室装机改造费（含配电柜及网络等配

套设施、吊轨、X 线防护等），备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检验、

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料和包装、运输、搬卸、税金、售后服务、软件

升级等全部费用；除非另有明确约定，采购人无需向中标供应商支

付额外任何价款、费用或报销。

三、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政策性加分条件

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三）验收标准、验收方法

验收标准、验收方法

及方案

1.中标供应商提供不符合公告规定的、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承诺的

或本合同规定的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2.中标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

随机资料、工具和备品、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如有缺失应在采购

人要求的期限内及时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3.采购人应当在到货并安装、调试完后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双

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单位公章，双方各执一份。

4.若采购人委托第三方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

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



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中标供应商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

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在此期间，采购人不承担

逾期付款责任。

5.采购人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提出，

中标供应商应自收到采购人书面异议后五日内及时予以解决，中标

供应商不予答复或未予以实质解决的，视为认可采购人异议及处置

意见。

6.验收产生的费用中标供应商负责。

（四）进口产品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表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如供应商采用进口产品投标，

作无效投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

参考品牌及型号规格 无

规范标准 执行现行的强制执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其他技术及服务要求 无

▲产品资料及说明文

件

投标人在供货时必须提供所投标产品生产厂家合法授权的厂家代理

商出具的授权书，原件备查。

▲采购预算价及最高

限价

详见《第一章公开招标公告》，投标报价超采购预算（含单项采购预

算，如有）及最高限价（含单项最高限价，如有）的投标无效。

▲医疗器械注册证

投标产品属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投标文件中须按《医疗器械注

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提供该设

备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提交备案资料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

描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投标产品属第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

的，投标文件中须按《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提供该设备有效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

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投

标无效。

其它
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方式、培训次数、人数、课程内容



及师资等）；

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服务队伍（包含但不限于技术

人员投入计划，有技术人员在质保期内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计划，

拟派技术人员的经验介绍，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的内容或合理性建

议）、质量保障措施、服务承诺，原厂售后服务方案，服务保障体系，

响应时间，服务流程，应急预案，技术服务表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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